


鄂托克前旗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关于更正旗政法委员会（综治中心）旗纪律检查委员会
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情景教学馆
旗博物馆物业管理服务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招标文件部分内容的函

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鄂托克前旗分中心：
    为规范开展旗政法委员会（综治中心）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、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情景教学馆、旗博物馆物业管理服务项目（项目编号 ESZCQQ-G-F-260008）的招标工作，我中心经自查，发现原发布招标文件中部分内容错误、评审标准“客观/主观”项设置存在不当，需进行更正。更正内容如下：
更正原因：公开招标文件“第三章 招标内容与技术要求”项目概况 包1鄂托克前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情景教学馆服务人数存在偏差；“第五章 评标”包1详细评审表的岗位人员配备方案评审标准中的“客观/主观”项存在偏差需更正，包2详细评审表的秩序维护服务方案、物业管理优化服务方案和岗位人员配备方案评审标准中的“客观/主观”项存在偏差需更正。
更正内容：
1.第三章招标内容与技术要求的项目概况：
包1鄂托克前旗红色教育培训基地情景教学馆服务人数由18人改为17人。更后内容为：需要配置秩序维护、消防监控、卫生保洁、工程维修等服务人员不得少于17人。
2.第五章评标：
包1 将评审表“技术评审岗位人员配备方案”评审标准中“客观/主观”项的“主观”更正为“客观”。
包2 将评审表“技术评审秩序维护服务方案和物业管理优化服务方案”评审标准中“客观/主观”项的“客观”更正为“主观”、“技术评审岗位人员配备方案”评审标准中“客观/主观”项的“主观”更正为“客观”。
其他内容不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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